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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和引言
2025年4月14日至17日举行的RAG第32次会议成立了RAG有关国际电联2028-2031年《战略规划》信函通信组（RAG CG-ITU-SP-2028-31），其职责范围见CA/277号文件附件1，具体如下：
	无线电通信顾问组（RAG）信函通信组的任务是根据《国际电信联盟公约》第4条第62A段（PP-02），该无线电通信顾问组（RAG）信函通信组（CG）的任务是起草RAG向理事会国际电联2028-2031年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工作组提交的申报资料，其职责范围如下：
–	就与ITU-R职权相关的内容，对前期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；
–	基于国际电联基本法规中所载的原则，顾及成员和无线电通信局的输入意见，编写RAG对2028-2031年新的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草案的文稿草案。
该信函通信组将在RAG第32次会议后开始工作。信函通信组将审议理事会2028-2031年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工作组（CWG-SFP）2025年9月会议的输出成果，力求向在CWG-SFP 1月/2月会议之前举行的关于ITU-R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草案的RAG特别会议提交拟议的RAG文稿。工作应主要通过不超过两次的虚拟会议进行，遵守ITU-R第1-9号决议第A1.3.2.9和A.1.3.2.10节有关效率和包容性的规定。
该信函通信组由El Hadjar ABDOURAMANE先生（电子邮件：choco0742@live.ca）任主席，他将协调各项活动并确保在RAG第33次会议召开的45天前及时通报并提交通信组的报告。
RAG CG-ITU-SP-2028-31在2025年9月23日和10月6日举行的两次虚拟会议上讨论了上述职责范围。
信函通信组内共享的文件可在信函通信组Share Point网站上查阅：https://extranet.itu.int/itu-r/conferences/rag/CG-ITU-SP-2028-31/SitePages/Home.aspx。
信函通信组审议了以下文稿：
–	RAG/50：理事会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工作组有关CWG-SFP第三次会议成果的联络声明
[bookmark: _Hlk209020734]–	CWG-SFP-3/7：秘书长的报告 – 2028-2031年《战略规划》绩效指标初稿
–	CWG-SFP-3/13：多国文稿（俄罗斯联邦、白俄罗斯、吉尔吉斯斯坦） - 对秘书长的报告《2028-2031年战略规划绩效指标初稿》的意见
RAG CG-ITU-SP-2028-31的结论摘要见附件1，供RAG审议。


附件1
RAG有关国际电联2028-2031年《战略规划》信函通信组第二次会议的
结论摘要
1	主题重点：
为使国际电联获得在“用于空间和地面业务的频谱”领域开展工作的资格，建议用“机构重点”或“基础重点”一词取代“主题重点”。
理由：国际电联负责确保所有无线电通信业务，包括使用对地静止卫星轨道或其他卫星轨道的业务，合理、公平、有效和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谱。国际电联基本文件明确规定了这一职能。由此形成了一份规范无线电频谱使用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，并为国际频谱管理奠定了基础。“主题”一词不能充分反映这一状况。
2	使命与愿景
愿景不变。
使命的拟议修订：
“国际电联的使命是推动、推进并促进对电信/信息通信技术网络、特别是数字服务和应用的价格可承受且可信的普遍接入，并将其用于社会、经济和在环境方面具有可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”。
3	ITU-R部门的成果指标和数据来源草案
	成果
	成果级指标
	数据来源

	1)	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资源得到高效、经济、合理且公平的使用
a)	空间业务
b)	地面业务
	每年仅根据第11.31款登记在MIFR中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
•	对于对地静止卫星网络
•	对于对地非静止卫星系统
	MIFR

	
	每年根据第11.31、11.32或11.32A款登记在MIFR中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
•	对于对地静止卫星网络
•	对于对地非静止卫星系统
	MIFR

	
	每年根据第11.41款登记在MIFR中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
•	对于对地静止卫星网络
•	对于对地非静止卫星系统
	MIFR

	
	每年根据第4.4款登记在MIFR中的空间业务频率指配的数量
•	对于对地静止卫星网络
•	对于对地非静止卫星系统
	MIFR

	
	已从MIFR中删除的频率指配数量
–	由于不符合《无线电规则》
–	应通知主管部门的要求

根据公布的特性/参数维护和更新MIFR，以反映实际使用情况
–	空间业务
–	地面业务
	MIFR

	
	过去四年间在MIFR中登记地面指配的国家数量
	MIFR

	
	每年根据第11.31款登记在MIFR中的频率指配数量（非规划、无需协调的地面业务）
	MIFR

	
	每年根据第11.31和11.32款登记在MIFR中的频率指配数量（非规划且须协调的地面业务）
	MIFR

	
	每年根据第11.31和11.34款在MIFR中登记的频率指配数量（规划的地面业务）
	MIFR

	
	每年根据第4.4款登记在MIFR中的（地面业务）频率指配数量
	MIFR

	2)	避免造成有害干扰
a)	对于空间业务
b)	对于地面业务
	在报告期的一年内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的有害干扰案件数量（与空间业务有关的频率指配）
	无线电通信局数据库（SIRRS）

	
	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且有待解决的有害干扰案件数量（与空间业务有关的频率指配）
	无线电通信局数据库（SIRRS）

	
	在报告期的一年内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的有害干扰案件数量（与地面业务有关的指配）
	无线电通信局数据库

	
	向无线电通信局报告且有待解决的有害干扰案件数量（与地面业务有关的指配）
	无线电通信局数据库

	3)	对ITU-R建议书的应用得到增强，包括涉及用于有效频谱管理的传播建模，以及涉及共用和兼容性的建议书
	批准和出版且目前生效的ITU-R建议书、报告和手册的数量

	无线电通信局数据


注1：对于上述任何一项，为了清晰和透明起见，无线电通信局或秘书处将向主管部门（RAG）和理事会提供该项目的年度变化趋势。
注2：RAG特别会议将审议以黄色突出显示的拟议成果级指标，同时酌情考虑到无线电通信局的意见和成员的文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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